
荔湾府行复〔2021〕39号

行政复议决定书

申请人：陈某。

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长寿西路 70号。

负责人：毕清。

申请人陈某（以下简称“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荔

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被申请人”）作出的（穗荔）

食药监食罚字〔2021〕002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广州市荔

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已依法予以

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变更被申请人作出（穗荔）食药监食罚字〔2021〕0028号行

政处罚决定。

申请人称：

一、2020年 10月 28日申请人分别从广州市白云区某蔬菜批

发部和唐某进菠菜进行转售。虽然申请人对两批菠菜进行混合转

售，但申请人进购菠菜均有合格证明，且在进购菠菜时对商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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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进行了检查，履行了进货检查义务。

二、申请人是由合法，行政许可的批发市场内采购的菠菜，

对于江南果蔬批发市场管理，经营的合法性是肯定的，所以认为

其市场内所有销售档口是合法的。

三、申请人于 2020年 11月 20日接到通知抽检菠菜不合格并

去协助调查，在此期间从未收到相关人员询问是否对抽检结果有

异议或要求复检，申请人由于从未接受过相关调查，所以不知道

法定期限为多久，需要去哪里办理，实属不知情。

四、申请人有积极配合调查，对其购货来源及上家商家提供

了证据。

五、申请人在 2020年 11月 20日协助调查，当天有跟调查人

员说在本市场内有进行菠菜送检，送检菠菜和抽检菠菜为同一批

次，检验为合格。

六、申请人在 2021年 3月 9日听证会提交了一份某市场出具

的农药残留检测报告（抽/送样日期：2020年 10 月 29日，样品

名称：菠菜）该报告显示申请人转售的菠菜质量合格。

七、申请人认为，根据申请人情况应当适用《广东省食品生

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而非直接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且申请人认为以《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法律适用错误，处罚过当。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穗荔）食药监食罚字〔2021〕0028号行政处罚事实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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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证据确凿。经查明，申请人持营业执照在广州市荔湾区某市

场内 C-64号档从事蔬菜销售的经营活动，期间，申请人在未办理

变更登记情况下，擅自将经营地址搬迁至广州市荔湾区某市场内

A209号档经营。2020年 10月 28日，申请人从广州市白云区松

洲亮波蔬菜批发部购进菠菜 10件，每件单价 100元，合计 1000

元，从唐某处购进菠菜 1件 105元，将两批次菠菜合并在一起进

行销售。2020年 10月 29日，申请人销售 5斤菠菜给广州检验检

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检验，销售单价 5元，销售金额 25元。

剩余菠菜在其档口内零售，零售单价 4.2元，销售金额 1138.2元。

申请人经营涉案菠菜货值金额共计 1163.2元，违法所得 58.2元。

2020年 10月 29日，申请人在广州市荔湾区某市场内 A-209号档

经营的菠菜经被申请人委托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抽样

检验。据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No：

食安 2020-10-3089），涉案菠菜经抽样抽检，阿维菌素（标准指

标≦0.05mg/kg，实测值 0.37mg/kg），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标 准指 标≦ 2mg/kg，实 测值 4.74mg/kg）项 目不 符合

GB2763-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

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另查明，申请人购进涉案菠菜时未履行

进货查验义务。

二、（穗荔）食药监食罚字〔2021〕0028号行政处罚决定适

用法律正确。申请人注册地址为广州市荔湾区某市场内 C-64号

档，案发时在广州市荔湾区某市场内 A-209号档经营，申请人变

更经营地址未依法申请变更登记，违反了《个体工商户条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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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条的规定。依据《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被申

请人作出责令申请人改正，并给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500）

的行政处罚。申请人从尚未办理营业执照的供货商唐某购进菠菜，

其未查验供货商营业执照等资质材料，也未查验涉案菠菜的出厂

检验合格证或其他合格证明文件。经营期间，将购进的两批次菠

菜合并进行销售，销售过程申请人也未作登记记录，案发后已无

法确认检验不合格菠菜的具体来源，导致难以溯源。申请人经营

食品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

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被申请人作出责令申请人改

正，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申请人经营的农药残留项目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菠菜，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

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鉴于申请人在调查期间积极配合，涉

案食品为农药残留项目不合格，为生产种植环节导致，符合《广

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第十

七条第（一）项可以依法从轻处罚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被申

请人作出以下从轻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伍拾捌元贰角

（¥58.2）；2、处罚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被申请人作出

的以上行政处罚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被申请人作出（穗荔）食药监食罚字〔2021〕0028号行

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被申请人于 2020年 11月 20日立案调查，

因案情复杂，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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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条的规定，延长案件办理期限三十日；因申请人申请听证，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

扣除听证期间 15天，本案办理期限至 2021年 4月 3日。案件调

查终结后，被申请人对案件进行了集体讨论。并于 2021 年 2 月

19日作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穗荔）食药监食罚告〔2021〕

0182号｝，于 2021 年 2 月 22 日有效送达。申请人于 2021 年 2

月 23日提出要举行听证的申请，2021年 3月 9日，被申请人在

广州市荔湾区长寿西路 70号四楼会议室公开举行听证会。被申请

人于 2021年 3月 18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穗荔）食药监

食罚字〔2021〕0028号，因申请人拒不签收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1年 3月 19日，被申请人在广州某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见证下，采用留置送达方式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穗荔）食药监食罚字〔2021〕0028号。

四、自由裁量适用恰当。因申请人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同

时存在未及时办理经营地址信息变更登记的违法行为，但考虑到

申请人能配合案件调查工作，涉案食品为农药残留项目不合格，

为生产种植环节导致，参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

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第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

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调查，如实交代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可以从轻

处罚的规定，结合申请人实际困难，被申请人给予了从轻处罚，

自由裁量适用恰当。

五、其他意见。申请人在听证会上提供了一份某市场农药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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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检测报告（日期：2020年 10月 29日、抽样人是 C区 64档），

显示抽样样品为菠菜，综合判断为合格。经被申请人对广州某农

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现场检查和询问调查，该司承认上

述检测报告真实，但被申请人在广州某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检测记录本上未发现上述检测报告的检查记录，在广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蔬菜快速检查系统（三品一械上报平台）也未发

现有上述菠菜的检测记录。申请人从两个供货商购进两批次菠菜，

上述检测报告也未能确认是哪个供货商哪批菠菜的检验记录。另

外，据广州某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说明，蔬菜快速抽

检的样本是申请人自行送样。且申请人在案发多月后才提供某市

场农药残留检测报告（日期：2020年 10月 29日、抽样人是 C区

64档）。该份报告存疑。申请人购进涉案菠菜时，并未查验供货

商资质，其中一批次菠菜的供货商未取得《营业执照》合法经营；

同时申请人将不同批次的菠菜混合出售，未对涉案菠菜的来源分

别进行记录，案发后已无法确认检验不合格菠菜的具体来源，导

致难以溯源。综上，申请人并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申请人认为

应适用《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对其

行为进行处理。但根据《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

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款：“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

内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生产经营及其监督管理等相

关活动。......本条例所称食品摊贩，是指商品交易市场或者固定店

铺以外，在划定或者临时指定区域内摆摊设点，销售预包装食品、

散装食品或者现场制售食品的经营者。”的规定，申请人持《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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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执照》在交易市场上的固定档口从事蔬菜销售等经营活动，并

不属于该法所指的食品摊贩，申请人经营不合格菠菜的违法行为

不属于该法的调整范围。（穗荔）食药监食罚字〔2021〕0028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因打印错误，其中的“依据《个体工商户条例》

第二十四条：‘个体工商户登记事项变更，未办理变更登记的，

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 1500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有

误。被申请人特此作出《补正通知书》，将上述表述补正为“依

据《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十三条：‘个体工商户登记事项变更，

未办理变更登记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 1500 元以下的罚

款；......’的规定”。该笔误并不影响申请人的权力义务。

本府查明：

2020年 10月 29日，被申请人委托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

限公司对申请人经营档口广州市荔湾区某市场（以下简称“某市

场”）内 A-209号档销售的菠菜实施抽样检验。2020年 11月 19

日，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检验报告》（NO：食

安 2020-10-3089），检验结论为：经抽样检验，阿维菌素，氯氰

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项目不符合 GB2763-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2020年

11月 20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现场检查并直接送达《检验

报告》（NO：食安 2020-10-3089）和穗荔市监询字〔2020〕001999

号《询问通知书》。现场检查未发现该批抽检菠菜，同时发现申

请人的营业执照显示的经营地址为广州市荔湾区某市场内 C-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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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档。2020年 11月 20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了询问调查，

申请人表示对检验结果没有争议，不申请复检，并承认原来的经

营的档口在某市场 C-64号档，现搬至某市场 A-209号档，但未

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其 2020年 10月 29日销售的菠菜

是 2020 年 10 月 28 日分别从广州市江南果菜批发市场鲜菜三区

333档和广州市江南果菜批发市场鲜菜七区 729档购进的，共 276

斤，购进价共计 1105元，其中 5斤销售给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

有限公司，销售价 25元，剩余 271斤在档口零售，全部销售完毕，

销售价 1138.2元，总共获利 58.2元，因两批菠菜一起销售，无法

区分被检的蔬菜是哪一批。2020年 11月 20日，被申请人对申请

人涉嫌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菠菜案立案。2020年 12 月 9

日，被申请人向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关于广州江

南果菜批发市场“洁而鲜蔬菜”相关事项的协助调查函》（荔市

监函〔2020〕1178号），商请协助调查：“一、确认广州市江南

果蔬批发市场鲜菜三区 333档‘洁而鲜蔬菜’（以下简称‘洁而

鲜蔬菜’）和广州市江南果蔬批发市场鲜菜七区 729档夫之邦（以

下简称‘夫之邦’）是否为其辖内合法经营户。二、确认广东省

食品农产品批发市场销售票据，销售单号 0000219565，购货日期：

2020-10-28 和广东省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销售票据夫之邦，日

期：2020-10-28的真实性，是否为上述两个经营户出具。三、申

请人向被申请人说明“洁而鲜蔬菜”销售菠菜时出具的单据中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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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标注菠菜名称，使用的名称是中上青，因中上青一般指的是

上海青，并非菠菜，‘洁而鲜蔬菜’是否销售菠菜，上述情况是

否属实。四、如上述两个经营户存在，并且在 2020 年 10 月 28

日经营有菠菜，是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

三条的规定履行进货查验义务。能否提供上述两个经营户 2020

年 10 月 28 日经营菠菜的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

明。”2020年 12月 31日，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复函，

主要记载：“一、对‘洁而鲜蔬菜’进行现场检查，该档为广州

市白云区松洲亮波批发部，持有《营业执照》。该批发部称：来

函附件的销售单据（销售单号：0000219565；购货单位：天佳凡）

是由该批发部出具，2020年 10月 28日有向天佳凡销售菠菜，销

售票据上的‘中上青’实为‘菠菜’，但天佳凡有向多个档口进

货，无法确认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菠菜由该批发部提供。二、

对‘夫之邦’进行现场检查，该档口尚未办理《营业执照》，为

批发蔬菜档。该档口负责人称：来函附件销售票据（客户名称：

陈凡）由该档提供，有向陈凡销售菠菜，但陈凡有向多个档口购

进菠菜，无法确认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菠菜由该档口提供。”

2021年 1月 8日，被申请人再次对申请人进行询问调查，申请人

确认没有对购进、销售蔬菜建立相关台账记录。2021年 2 月 17

日，被申请人对本案进行延期。2021年 2月 19日，被申请人作

出（穗荔）食药监食罚告〔2021〕0182号《行政处罚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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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申请人有陈述、申辩权，并可要求举行听证。2021年 2月 22

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送达上述告知书。2021年 2月 23日，申

请人向被申请人递交了《听证申请书》。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2

月 24日作出（穗荔）市监听通〔2021〕1号《行政处罚听证通知

书》并于 2021年 2月 25日直接送达。2021年 3月 9日，被申请

人举行了听证会，申请人现场提供了某市场 2020年 10月 29日作

出的《农药残留检测报告》，检测报告显示菠菜的农药残留检验

结果为合格。2021年 3月 11日，被申请人对广州某农副产品市

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现

场检查其检验室蔬菜快速检测记录和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蔬菜

快速检测系统（三品一械上报平台），均未发现 2020年 10月 29

日市场内 C区 64档经营者销售菠菜的检测信息。2021年 3月 12

日，被申请人对某公司负责检验室蔬菜快检的工作人员进行询问

调查。该工作人员确认某市场《农药残留检测报告》为其公司出

具，因申请人自行送检的时间临近下班时间，故漏登记在检测记

录本和漏录入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蔬菜快速检测系统（三品一

械上报平台）。2020年 3月 18日，被申请人作出（穗荔）食药

监食罚字〔2021〕002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申请人变更

经营地址未依法申请变更登记，违反了《个体工商户条例》第十

条的规定，依据《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决定责

令申请人改正，并给予以下处罚：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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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经营食品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给予以下

处罚：警告；申请人经营的食品农药残留项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

（二）项的规定，鉴于申请人积极配合，涉案食品为农药残留项

目不合格，为生产种植环节导致，符合《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第十七条可以依法从轻处

罚的规定，被申请人决定对申请人从轻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决定给予申请人以下

从轻处罚：1. 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伍拾捌元贰角（￥58.2）；2. 处

罚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以上罚没金额合计人民币伍万零

伍佰伍拾捌元贰角（￥50558.2）。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于 2021

年 3月 19日留置送达申请人。申请人不服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于

2021年 3月 24日向本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另查，被申请人于 2021年 4月 7日作出《广州市荔湾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补正通知》，对（穗荔）食药监食罚告〔2021〕0182

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和（穗荔）食药监食罚字〔2021〕0028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依据《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十四

条”补正为“依据《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十三条”。

本府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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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五条第一款：“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对个体工商户实行

监督和管理”的规定，被申请人有对申请人进行管理的职责。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本法和国务院的规定，确定本级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职责。有关部门在各自

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被申请

人作为荔湾区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本辖区的食品安全负有监

督管理的职责。

《个体工商户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个体工商户登记

事项变更的，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第二十三条

第一款规定：“个体工商户登记事项变更，未办理变更登记的，

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 1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

营业执照”。申请人变更了经营地址后未依法办理变更登记，被

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罚款人民币伍佰元并无不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规定：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二）

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

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

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第五十三条规定：“食品

经营者采购食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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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 ...”，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法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

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

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

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

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

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

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 ”，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

可证：... ...（三）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

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

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第十七条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积极配合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如实交代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

的...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五十七条

规定：“适用一般程序办理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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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理决定。因案情复杂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

处理决定的，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

案情特别复杂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经延期仍不能作出处理决定

的，应当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是否继续延期，

决定继续延期的，应当同时确定延长的合理期限。案件处理过程

中，中止、听证、公告和检测、检验、检疫、鉴定等时间不计入

前款所指的案件办理期限”。申请人作为食品经营者，未履行进

货查验义务，且其销售的菠菜中农药残留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

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被申请人考虑了申请人的实际情况，决定

对申请人作出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罚款，并无不当。

被申请人按规定程序进行延期并作出处罚决定，程序合法。申请

人提供的某市场作出的《农药残留检测报告》，无法证明是申请

人购进的哪一批次的菠菜，申请人主张的理据不足，本府不予支

持。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

项的规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穗荔）食药监食罚字〔2021〕

002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

之日起 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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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2021年 5月 14日


